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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会后重大事项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高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已经 2011年 7月 29日召开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 2011年第 165次会议审核通过。 

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及《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

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的规定，国浩

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永高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专项法律顾问，对永高股份通过发审委审核后之后（以下简称“会后期间”）发

生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事

项（以下简称“会后重大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一、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东永高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本所律师已经在 2010 年 9 月 27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

及 2011年 1月 31日、2011年 6月 8日、2011年 7月 19日、2011年 8月 25日

出具的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详细说明了广东永高历史占用土地以及解决上述

历史占用土地的“三旧”改造审批进展情况。 

2、经本所律师核查，广东永高在会后期间内就解决历史占用土地的“三旧”

改造审批取得如下进展： 

（1）2011 年 7 月 27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审

批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的请示》，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会

办意见。 

（2）2011年 8月 5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

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的批复》（粤地政[2011]6号），同意广州市人民政府上

报的广东永高“三旧”方案，要求广州市按照粤府[2009]78 号文的意见办理供

地手续，具体项目供地情况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3）2011 年 10 月 14 日，广东永高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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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0114-2011-000009)，约定由

广东永高受让位于花都区新华街马溪村东秀路地段面积约 62,580 平方米的工业

用地，土地出让金为 8,085,336 元（折合每平方米 129.2 元）。广东永高应当自

合同订立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根据合同约定，合同项下宗地

总面积为 67,478平方米（101.22亩），其中出让宗地面积 62,580平方米，其余

4,898平方米为双方约定的在合同项下用地范围内代征道路，该 4,898平方米宗

地将无偿移交有关部门实施建设。 

二、其他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会后期间内没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

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重新提交发审会

审核的情形。具体情况为： 

1、发行人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 2008年度、2009

年度、2010年度、2011年 1-6月份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1〕

3－17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在会后期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在会后期间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发行人架

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在会后期间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

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

在申报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业务的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在会后

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进行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诉

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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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在会后期间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

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在会后期间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

生变化。 

15、发行人在会后期间的主要财产、股权在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会后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在会后期间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和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法律事项。 

三、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

意见》（粤府[2009]78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

的意见》（穗府[2009]56号）等“三旧”改造政策文件规定及具体工作流程，结

合目前广东永高“三旧”改造方案审批进展，参照广东省“三旧”改造的具体实

例，广东永高一期土地中 101.22 亩的“三旧”改造方案已经获得广东省人民政

府以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复同意，并最终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

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广东永高进一步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后，即可依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厂房权属证书。广东永高历史上存在的历史

占用土地行为将通过“三旧”改造措施得以解决，该历史占用土地事项不会对广

东永高资产完整性及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永高股份本次发行上市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2、自本次发行上市通过发审委审核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没

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

大事项，不存在应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的情形。同时，本所律师对所有与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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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会后重大事项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一一年    月    日。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沈田丰             

 

负责人： 吕秉虹                                 徐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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